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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出资 9,450.88 万元与开封市政府授权出资代表（开封市供水总公司，出资 9836.63 万

元）共同组建了项目公司开封浦华，浦华环保持有开封浦华 49%的股权。 

近日，公司间接参股子公司开封浦华与开封市城管局签署了《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

程项目特许经营合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封市人民政府授权开封市城管局授予开

封浦华在特许经营期内提供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程项

目的权利。现将特许经营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程项目一期建设规模为 20 万立方米/日，二期建设规模为 10

万立方米/日。项目特许经营期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 30 年，其中包含工程建设期 2 年。项目

经营区域为东至金明大道，西至开封市与中牟县交界，北至黄河大堤，南至郑民高速的广大

区域。项目总投资为 77,150.05 万元（实际投资额以开封市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工程工程竣

工决算审计为准）。 

开封浦华依照《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合同》负责办理所有建设所需

的审批手续并实施所有建设工程，并承担建设工程的所有费用和风险；整个项目运营期间，

开封浦华应按照适用法律和行业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以及谨慎运营和维护惯例，对项目经

营区域范围内的所有项目设施进行运营、维护及更新改造，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二、特许经营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局长：孔羽 

法定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迎宾路 3-5 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开封浦华水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明 

注册地址：开封市黄河大街 2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287.51 万元 

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权结构：开封市供水总公司持有其 50.99%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持有其 49%



股份。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公司未与甲方

发生交易事项。 

（2）履约能力分析：开封市城管局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特许经营合同主要内容概述 

甲方：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乙方：开封浦华水务有限公司 

（一）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授予 

依照本合同的规定，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的权利： 

1、投融资、优化设计和建设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程建设项目； 

2、拥有、运营和维护供水设施； 

3、按协议规定使用需用于项目的土地； 

4、根据本协议约定水价收取购水费用。 

而乙方应在特许经营期内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根据本合同和招投标文件的规定负责进

行项目投融资、优化设计和建设项目，以及运营与维护供水设施；达到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

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乙方应根据协议规定将供水设施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无偿移交

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 

（二）特许经营期 

特许经营期应为自生效日期起至生效日期的第三十个周年日，即 2020 年至 2050 年，具

体日期以本协议实际签署日期为准。 

（三）特许经营区域 

项目经营区域：指新区二水厂的特许经营范围为东至金明大道，西至开封市与中牟县交

界，北至黄河大堤，南至郑民高速的广大区域，都将成为新区二水厂的供水区域。取水泵站

位于黑池东南部；净水厂位于开封市新区东京大道以南，十三大街以西，十四大街以东区域

内。 

（四）土地使用权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并在特许经营期内，将开封市新区 20 万吨水

厂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厂区及输水管线和取水泵站所在范围的土地以划拨方式供项目公司使

用。 



为保障本项目的持续运营，甲方承诺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不对本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进行

转让、出租和抵押。 

（五）设计 

甲方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进行项目设施的设计，并向

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提交初步设计，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查和批准。甲方必须完全遵守国家规

定的相关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未经批准，乙方不得对已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初步设计方

案进行修改。 

（六）建设 

1、乙方的主要义务：所有导致投资成本变化的施工方案修改，都须报请甲方的同意，

否则在竣工验收审计时不予认可；在适用的进度日期或之前开始建设工程；进行本项目场地

准备工作，及提供所有必要的建设设施；按时支付工程费用；及时申请并获得需要在建设期

内获得的对本项目的批准，并使其在此之后保持有效，且已支付获得上述批准所需的所有费

用和支出。 

2、甲方的主要义务：在特许经营期内协调和推进所有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根据协

议协助乙方从其他政府机构获得并维持批准；确保及时地并按第四条规定向乙方提供自来水

厂场地，使之能够出入和使用这些场地和土地。 

（七）运营与维护 

乙方主要义务： 

1、整个项目运营期间，乙方应按照适用法律和行业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包括《城镇

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58-2009》)以及谨慎运营和维护惯例，对项目经营区

域范围内的所有项目设施进行运营、维护及更新改造，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2、





公司将依据本公告所述项目进展及合同履行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开封市新区二水厂供水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